
炼铁供铸管铁水增硅承包技术协议

供应方满足如下要求

提供数量充足、质量可靠的硅铁粒。

无偿提供配加硅铁粒的技术指导和劳务服务。

增硅后铁水含硅累计达到0.8%及以上（累计低于0.8%不结算）。

增硅后铁水表面不结渣，硅铁粒能完全熔化，不粘罐结壳。

加入过程中不冒烟、不造成环境污染。

负责高炉炉前铁水增硅工作，需方工长可以配合。

无条件服从需方人员指挥。
    二、需方满足如下要求

负责给供方提供一定数量（不超过60吨）硅铁粉的存放场地。

负责提供能满足下道工序的铁水。

对供方提供的硅铁粒，需方不得用作其它用途。

三、结算

1. 承包费即为供铸管铁水增硅的吨铁含税包干价，如果武安本级价低随时变更。

2. 铁水增硅后，硅元素超过1.2%，仍按1.2%结算。

3、铁水增硅后，增硅合格率必须满足质量监督部要求，没有达到，按照公司制度考核（每降低0.1%考核1000元）。

4. 铁水增硅后，因供方原因造成退罐或铸管停机等事故，公司职能部门的考核，全部由供方承担。

5. 铁水增硅后，非供方原因造成铸管拒收，需方将按40元/吨铁（不含税单价）与供方结算。

6. 由供方承担进厂硅铁粒的卸车费用，并且督促卸车人员做好现场摆放工作，满足炼铁部精益管理摆放要求，否则按500元/次进行考核。

7．铸管部对送铸管铁水进行逐炉统计（供方可监督），并以此作为结算依据。

承包范围：

供方负责给需方高炉提供硅铁粒和铁水增硅工作。

需方对供方存放的硅铁粒丢失不负任何责任，但可以协助供方调查。
供方负责到现场人员的安全工作教育工作，需方对供方到现场的人员有告之和警示的义务，如果出现安全或者其它事故需方概不负责。

标准和依据：

铸管铁水产量由公司财务管理部月末产量数据为准。

铁水质量以铸管部提供数据为准，出现异议监控部复核。
供方增硅不达标造成铸管待铁，每台机每小时扣100元。造成铸管全部停产，每小时扣1000元，连续造成三次或三次以上待铁，需方有权停止和更换承包方并终止合同。
双方共同遵守公司监控部检测以及铸管光谱分析结果，出现成分异议，按照监控部复样结果为准，如果单炉出现无成分或产量按照上一炉平均值计算，供方使用不正当手段造成的影响损失由供方承担。
供方人员在作业过程中造成的环保事故，承担全部考核。
每月初炼铁生产部根据本月铸管铁水增硅情况开具结算证明，结算证明上需铸管生产部和生产管理部签字确认增硅前后的铁水成分，退罐铁吨位，供方根据结算证明开具增值税发票，发票入账后一个月承兑付款。

异议处理：

双方对铁水产量问题发生异议时，由财务管理部负责仲裁，双方执行财务管理部仲裁决定。

双方对光谱化验发生异议时，由质量监督部负责仲裁，双方执行质量监督部仲裁决定。

在协议有效期内，供方未经许可不得私自停工断料，否则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方负责。如因需方生产需要有新的要求，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届时技术要求、结算方式以补充协议为准。

如遇春节等传统节假日和特殊情况道路无法通行要提前备足物料并安排好人员，确保生产正常进行。

供方必须服从需方安全、环保、精益、能源、应急管理以及其他各项制度管理，如有违反需方按照相关考核制度对供方进行考核。

